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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57       证券简称：赢合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6 

 

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生产经营方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 

 

 

   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于近日与合

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国轩”或“甲方”）签署了《设

备采购安装合同》（以下 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合同需方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    公司名称：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李缜 

    注册资本：24,324.8669万元 

    主营业务：电池制造。锂离子电池及材料，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

产品、设备与系统，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、设备和系统，锂电应急电源、电动

工具、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租赁；自营和代理产品和技

术进出口业务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。 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纬 D路 7号  

    2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合肥国轩与公司发生的购销情况如下： 

    2013 年、2014 年、2015 年合肥国轩与公司发生购销合同金额分别为 70 万

元、400万元、1900万元。 

    3、履约能力分析：合肥国轩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，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及金额 

（1）标的物名称：制片至入壳机、注液至清洗机设备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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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合同总价款（含 17%增值税）：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

2、交付  

（1）交货方式：甲方工厂现场交货  

（2）交货期：2016 年 5 月 30 日到货；工期：30 日（安装调试） 

3、质量保证期  

质量保证期为合同货物在双方签订《设备安装运行交付验收报告》之日起算

三年。 

4、合同价款的支付 

（1）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%预付款； 

（2）通过出厂验收，乙方在发货前一周，书面通知甲方并提供支付至 60%

金额的发票（17%增值税）给甲方，甲方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60%； 

（3）货物安装、调试完毕通过初验收具备正式生产能力时（甲方确认的《设

备安装运行初验收报告》）交付验收，满六个月时，双方签署《设备安装运行交

付验收报告》或初验收满半年经乙方书面催告后甲方无理由未提供相应报告的，

乙方提供余下 40%全部发票金额，1个月内甲方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90%； 

    （4）合同总金额剩余的 10%作为质保金，质保期满后并经乙方书面申请支

付质保金后 1个月内一次性无息支付。 

    5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因乙方设备或服务问题造成甲方任何损失的，由乙方赔偿由此遭受的

损失； 

（2）因货物质量问题造成的火灾、人员触电等严重事故，乙方需承担由此

带来一切经济赔偿和司法责任； 

（3）逾期违约； 

交货每延误 1天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，且每天违约金不低于 

100000元（低于 100000元的，按 100000元/天计算违约金）；安装调试每延误

1 天按合同总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，且每天违约金不低于 100000 元（低

于 100000元的，按 100000元/天计算违约金）；  

    （4）售后违约。乙方未能履行售后服务义务的，甲方有权选择另行寻找第

三方服务，服务费用按 120%由乙方承担（含乙方违约金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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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5）调试违约。乙方调试用料超出技术协议约定部分由乙方全部承担费用； 

    （6）因乙方设备原因出现原材料报废、生产的成品不合格等情形，由乙方

按甲方采购成本赔偿所有材料损失及甲方的利润损失； 

（7）因乙方设备效率（以连续 4 小时运行的效率为考核依据）无法达到合

同、技术协议要求的，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措施以降低损失。 

6、合同的解除 

（1）乙方逾期交货达到 10 天的；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交付全部或部

分货物，经甲方催告后 7天内仍未纠正的；乙方的设备生产效率或直通率不能够

达到技术要求的；乙方有其他违约行为，经甲方催告后 7天内仍未纠正的，甲方

有权解除合同； 

（2）当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，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

解除合同； 

（3）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，乙方应按合同总额的 30%支付解除合同

违约金； 

（4）乙方应当在接到解除通知 30日内将甲方已支付的所有货款全部退还并

支付违约金。 

7、合同生效 

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合同签署日期为：2016年 1月 8日 

合同生效日期为：2016年 1月 30日 

   三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，资金、人员和技术上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，

合同生效后，公司将根据该合同有关项目实施的进度履行设备研发、生产、发货

和调试等相关义务。 

1、本次合同总金额 9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0%。

根据合同约定的期限以及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，预计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

2016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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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合同的签订也是客户对公司产品及整线解决方案的认可，强化了公

司与客户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。 

    3、本次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对公司业务的独

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四、合同风险 

1、因本合同产品属定制化非标产品，标的物数量较多，双方约定交期较为

紧张，为此，公司将合理安排生产，保证合同顺利履行。 

2、因合同约定了验收标准及周期，且公司的财务核算准则是以设备验收确

认收入，若本合同设备在本年内未全部完成验收，则该合同可能无法在本年度全

部确认收入；本合同约定质保期较长，公司在未来三年的质保金会增加公司应收

账款。 

3、尽管合同需方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但由于合同投资金额较

大，可能出现资金紧张、支付滞后等情形，公司可能因此存在应收账款增加、货

款回收难度加大等风险。 

4、合同执行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、突发意外事件，

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潜在风险。 

5、合同对方违约的风险如公司不能按时、按要求供货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

风险及合同解除的风险。 

综上，合同最终执行收益情况尚存一定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

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，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审议，亦无需独立董事发

表独立意见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合肥国轩方签订的《设备采购安装合同》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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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 O一六年二月二日 

 




